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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盲道建设的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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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国家推动无障碍技术取得实质性进步，使视障人士使用互联网、平等享
受数字化和现代化社会成为可能。本项目主要分析研究现代社会技术水平及智能化发展趋势，分析和帮助视障人士弥补身体上障碍
的可行性，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和平等获得信息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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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残障人士

使用互联网、平等享受数字化和现代化社会成为可能。但视障人士
因自身条件限制，面临享受、获取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种种限制，无
法充分享受时代发展红利。除视障人士自身条件限制，互联网技术
外在条件对视障人士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作为无障碍技术环境建
设的重要部分，信息无障碍技术的发展在视障人士使用互联网、获
取有效信息方面存在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积极发展信息无障碍
技术，但仍存在缺陷，如市场有效供给考虑不足、产品质量服务不
高等问题。 

1实现互联网盲道通行的可行性分析 
1.1 国内无障碍技术发展基础及趋势 
中国信息无障碍研究最早出现在某些高校与科研部门，通常是

基于某个产品的开发，大多仅具有实验意义，并非成熟的信息无障
碍产品。残障人士想要获取无障碍信息、平等享受互联网资源权力，
信息无障碍产品需求量越来越大。 

互联网技术发展及数字化进程加快，为缩小数字鸿沟，我国积
极推动信息无障碍技术建设，对大量政府网站作了信息无障碍改
造，指导发布了多项信息无障碍技术标准，积极推进我国信息无障
碍技术发展。《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
试方法》于 2020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推进视障人士平等享受互
联网便利。工业部和信息部发布《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技术
改造专项行动方案》，推动 8 大类 115 家网站、6 大类 43 个 app 进
行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工业和信息部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
《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知到意见》，全方位、详细指明信息建设
可参照实施的方向。我国主导的首个信息无障碍国际标准由国际电
联发布。 

信息无障碍可访问技术不断发展，使得读屏功能应用于各大软
件。常用软件，如 QQ、微信、淘宝、地图导航等都支持使用读屏
软件，腾讯公司手机 QQ 已实现 2425 个无障碍特性，并陆续推出
OCR 图片文字提取功能、QQ 表情读取、声纹加好友等无障碍功能，
得以丰富视障人士互联网生活。 

1.2 国外无障碍技术发展基础及趋势 
很多国家都已将信息无障碍写入法律，如美国 SECTION 508 明

确规定联邦政府应采用各类无障碍技术帮助残障人群访问公共信
息，并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发展和应用电子信息科技时，须切实保证
身心障碍者也可使用。美国还要求联邦政府电子产品供应商主动提
供电子产品相关资质，保证产品符合信息无障碍标准。加拿大曾颁
布《禁止残疾人法（DDA）》，要求网络在线全部信息和服务无障碍
化。日本通过行政手段将网络信息无障碍要求纳入政府采购政策。
此外，2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无障碍标准和法律细则，采用法
律政策和技术标准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无障碍技术发展，并以政府和
公众服务为主要约束对象。 

2互联网盲道建设的现实意义 
2.1 有助于视障人士更好享受互联网资源 
科技与大数据发展使互联网成为资源融合体，承接并融合了大

量文字信息和图片资源，以丰富的信息资源和便捷的交流方式促进
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丰富了人们日常生活。视障人士因自身条
件限制，无法有效使用互联网技术，融入互联网发展，享受互联网
时代发展便利，行使自身权力。发展互联网无障碍技术，使互联网

盲道得以通行，实现互联道路畅通，使视障人士实现自己的权力。 
2.2 有助于消除数字鸿沟 
信息时代高速运转下，信息资源趋向多样化和动态化，但视障

人士与互联网世界存在一定隔阂，会脱离互联网世界轨道，无法享
受信息资源。互联网无障碍技术的发展，使得视障人士可以更好地
融入信息社会，接受互联网信息，享受时代发展红利。 

2.3 推动无障碍技术产品消费市场完善 
产品设计者与生产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生产和发展目标。因无障

碍技术发展限制，已有条件基础不完善，无障碍技术发展意识不强
烈，使产品设计者和生产者多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出发，而忽视社
会特殊人群，以获取产品利润最大化。但我国社会大量视障人士有
一定互联网接端消费需求，存在一定消费市场。发展无障碍技术，
能推动无障碍技术发展条件的形成，更好服务社会，完善消费市场。 

3.实现互联网盲道通行存在的问题与应对对策 
3.1 法律法规意识 
国家有关信息技术标准多无强制性要求。多数互联网信息发

布、程序设计发起者和设计者并未考虑无障碍相关内容及无障碍技
术对视障人士的影响。针对无障碍技术法律意识问题，国家要加强
相关法律法规立法行动，加快无障碍技术应用的思想深入人心。 

3.2 电子产品使用 
产品生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条件。软件程序开发与设计以市场

上多数消费者需求为条件，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并未考虑某些
特殊人群需求。因此，国家要加强无障碍技术宣传力度，普及信息
无障碍理念与知识，对进入无障碍技术领域给予技术支持和优惠力
度。 

3.3 普通网站的进入操作 
无障碍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一样不断进步。但视障人士进入网站

时，仍存在一定技术条件限制，现有手机和电脑大都有读屏软件，
但视障人士在实际使用中，仍存在无法朗读的标签，很多功能难以
操作，阻碍了视障用户后续操作。对此，开发商及运营商在设计与
维护时，可适当增加语音助手功能为其提供导航。 

结论 
互联网无障碍技术发展对视障人士极其重要。互联网无障碍技

术的发展，促进视障人士更好地融入互联网，接受互联网信息，融
入信息社会，平等分享社会发展福祉，消除数字鸿沟，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推动社会信息文明进步和维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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